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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的执业权、阅

卷权、会见权、通信权等辩护权利，通过立法充分维护了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往往不能得到很

好地维护。辩护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也存在很多风险，如何规避这

些风险，怎样充分完整地行使律师的辩护权在一个刑事案件的办理中

成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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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刑事案件中律师辩护权的概念。  

我国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律师法》

法律文件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发布的相关司法文件中。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刑

事案件中辩护律师的执业权、阅卷权、会见权、通信权、要求解除强

制措施权、获得开庭通知权、发问权、质证权、辩论权、代为上诉权

等。《律师法》明确了律师在诉讼中的人身保障权和言论豁免权。从

立法层面来讲，法律对于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辩护权做了详细的规

定，在法律适用方面保障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但是在具体的刑事

案件中，辩护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和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仍然不容乐

观。 

二、 我国有关刑事辩护权的法律规定。 

（一）会见权。 

《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提前介入的权利，律师持三证会见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无需司法机关批准；同时也规定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不被监听。《刑事诉讼法》规定，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

怖活动犯罪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这三类案件外，其他案件的辩护律师

携带“三证”（即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

援助公函）即可要求会见当事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

得超过 48 小时，会见过程不被监听。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阅卷权 

《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同时规定了，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

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取消了原《刑事诉讼

法》关于律师阅卷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鉴定材料的规定，《人民检察

院刑事诉讼规则》第 47 条将案卷材料范围规定为“诉讼文书和证据

材料”。 

（三）调查取证权与申请调取证据权 

《律师法》第 35 条规定了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刑事

诉讼法》也规定了，辩护人在侦查阶段自行收集无罪证据的权利，其

中包括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能力、属于依法不

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等三类证据，但是收集的上述证据辩护人必须

及时告知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

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也可以申请人

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

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经被害人或者



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证

据材料。 

（四）律师申请变更和解除强制措施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

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或者公安机关对被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辩

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

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五）发表意见权  

《刑事诉讼法》在多处增加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规定，如案件

侦查终结前、审查批准逮捕时、检察院审查案件、二审案件依法不公

开审理时及死刑案件复核期间，都有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规定，这很

好地维护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既得利益，使辩护职能得到充分发挥。 

（六）申请专家证人出庭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新增辩护律师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

庭，就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发表看法，这项规定有利于辩护律师当庭就

控方提出的鉴定意见进行质证。 

（七）申请回避和复议权 

《刑事诉讼法》第 31 条规定辩护人可以要求回避申请复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94 条规定审判长应当询问

是否申请回避、申请何人回避以及申请回避的理由。 

三、 我国刑事辩护权的现状 

《刑事诉讼法》对于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范围、行使方式、辩护

时间都做了很多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并没有得到

很好地发挥，同时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维护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

介入时间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护律师可以介入案件

的时间和司法实践中律师介入的时间并不一致。从法律层面来看，律

师介入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是在该阶段律师往往不能很好地行使

自己的辩护权，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刑事律师在办理案件

的过程中存在，阅卷难、查证难、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辩

护意见被采纳难、维护诉讼权难等问题。 

（一）会见难问题 

会见权作为律师的三大辩护权之一，在刑事案件中会见权的顺利

行使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律师通过会见当

事人可以更直观的了解案情以及当事人的状态，需不需要帮助等等。

从司法实践来看，律师行使会见权主要会遇到以下问题：首先，对于

一些执法人员来说，他们把代理律师放在工作的对立面，认为律师会

对案件侦查等造成阻碍，对于律师行使会见权采取不配合的态度。其

次，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时候会与公安局、检察院打交道，律师相

对公职人员来说，地位较低，很难和公职部门对抗。再次，没有很好

的权利保障措施，律师在行使会见权遇到问题的时候得不到有利的保



护，对于救济方式的缺失，造成了律师在会见受阻的时候只能单纯的

妥协，没有相关的应对方式，久而久之会形成会见权得不到很好行使

的空档。最后，硬件设施的不完善也会对律师会见造成影响，如会见

室数量不足、会见需排队等待、提前预约等，都给律师会见权的行使

带来了影响。 

（二）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阅卷权受阻 

在刑事案件中，对案件材料的查阅直接影响到律师对案件信息的

了解以及案件最终的把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享有阅卷

的权利，通过阅卷获取案件的相关信息与证据，积极地为案件辩护做

准备，并通过在法庭上与公诉机关的对抗，达到替当事人辩护，维护

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在刑事案件办案过程中，无论是检察院还是辩护

律师都不愿意过多披露对己方有利的案件信息和证据材料，使得律师

在阅卷环节存在很多被动性，达不到最理想的效果。 

（三）申请调查取证受到限制、自主调查取证行使次数不多 

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律师取证的渠道主要分为自行取证与申

请取证两种，都是律师获取案件信息的关键，也是案件证据的来源。

通过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我们发现对律师取证造成困难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对于需要申请调查取证的，决定权掌握在检

察院、法院手中，律师在申请调查取证方面比较被动，处于弱势。（2）

对于自主取证，律师依然会受到公权力部门的干涉，比如《刑法》第

306 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律师

自主取证会给律师带来一定的风险，成为限制律师调查取证的一个因



素。（3）律师在诉讼中相对公权力机关来说，地位较低，律师自主调

查取证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得到理解与支持，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四、刑事案件律师行使辩护权的法律风险 

（一）涉嫌伪证罪的法律风险 

证据是办理刑事案件的根本，没有证据不会对当事人进行有罪判

决，律师在证据缺失的时候所提出的辩护意见也不会得到法官的支

持。《刑事诉讼法》第 38条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

证人改变证言或者做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和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

行为。《刑法》在第 306 条规定了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毁灭证据、伪

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这些都是对律师自主调查取证过程中涉嫌犯罪

的明确规定，主要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涉嫌包庇罪的法律风险 

《刑法》第 310 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

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构成包庇罪。辩护律师在刑事

案件办理的过程中，可以会在第一时间掌握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因此，

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处罚，就会有触犯包庇罪的可能。《律师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律师应当为委托人保守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而《刑事诉讼法》却要求知情者

有作证的义务，作为一名律师同时也有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如

果律师继续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庭审，同样也有触犯包庇罪的可能。 

（三）泄露国家秘密的法律风险 



《刑法》第 398 条、《律师法》第 38 条和《刑事诉讼法》，这些

法律规定既要求律师对当事人个人信息保密又要求对知晓的案件案

情进行出庭作证，两种义务之间相冲突。如果律师出庭作证，就会违

背职业道德。律师在调查取证、阅卷过程中阅读过的法律文书以及案

卷材料有可能属于国家秘密，泄露当事人就有可能触犯泄露国家秘密

罪。 

五、 刑事案件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完善与保障 

（一）完善对抗式司法体制，实现刑事律师辩护权的保障。 

法制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将

辩护制度视为法制制度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辩护制度的重要地位体

现在，诉讼过程中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控

辩双方的对抗，使得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过

程中诉讼权利的顺利行使，在于国家法律的保障以及相关政府政策的

提升。 

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立法措施来完善和保护律师在刑事案

件过程中辩护权的行使。我国《刑事诉讼法》经过了三次修改，加强

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以及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通信权、阅卷

权、申请调取证据权的规定。2015 年 9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虽然在立法层面，规定了辩护律师在刑事

案件中的相关权利，但是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定的权利不能得

到很好地维护和实施，这需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



支持。 

（二）提升社会公众对刑事律师的了解和认识 

现代媒体对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

积极发挥现代媒体的传播作用，对我国律师行业以及法律制度有着很

重要的意义。刑事律师自身的道德素养与法律意识尤为重要，在办理

刑事案件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法律和执业道德规范，通过正当的方式

和途径为当事人进行辩护，谨守公平正义，在诉讼活动中让当事人感

受到律师的一身正气。辩护律师还可以通过多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

主动实施法律援助等行为，在社会上塑造良好的律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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